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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7樓

承辦人：黃楷翔

電話：04-7531880

電子信箱：a9261106@chc.edu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23320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因應新型冠狀病毒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

傳播力高，自110年6月22日起，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

自國外入境者，無論有無症狀，於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

滿前，均須進行PCR檢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7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000816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基於新型冠狀病毒(SARS-CoV-2)至發病之潛伏期為1至14

天，為避免因過早採檢致未能及時發現病例，復考量執行

效益及防疫量能，爰可彈性調整於隔離或檢疫期滿前2日內

安排採檢，惟須確保於期滿前可取得檢驗報告。

三、高級中等(含)以下學校之境外生經專案許可入境，原規定

於檢疫期滿後隔日採檢，為達政策一致性，此類個案採檢

時間比照上開說明辦理。

四、旨揭新增措施之檢驗費用以健保代收代付方式支付，惟受

檢者須自付醫療費用(包括掛號費、部分負擔費用)及往返

醫療院所搭乘防疫計程車之交通費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00002524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7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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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研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定

病例之密切接觸者或自國外入境者採檢通知單(範本)」及

相關問答集，並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首頁(https://cdc.

gov.tw)「COVID-19防疫專區」項下，請逕行瀏覽參考運

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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